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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关于对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

问询函 
 

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4〕第 188 号 

 

 

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3 年度报告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

情况： 

一、关于审计意见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准所）

对你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审计报告指出，截至 2023 年底你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以下简称净资产）为-2.81亿元，2023 年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归母净利润）为-3.49 亿元，

归母净利润连续多年为负，财务状况持续恶化；由于债务逾

期及担保事项引发多项诉讼，导致多个银行账户被冻结、多

项资产被查封、多项子公司股权被冻结，存在司法拍卖风险，

以上事项表明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中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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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未能就与改善持续经营能力相关措施取得充分、适当的审

计证据，因此无法对你公司以持续经营假设为基础编制财务

报表是否适当发表意见。中准所对你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

表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 

1.请你公司对比分析 2022 年和 2023 年的经营业绩、债

务情况、诉讼情况、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况、资产被查封情况、

子公司股权被冻结情况、获得地方政府支持情况、主要债权

人起诉或申请执行情况。请中准所核查并发表意见。 

2.请中准所对比说明 2022年和 2023年对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实施的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结合相关差异说明

未能对 2023 年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获取充分、适当审计证据

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对 2022 年公司财务报表发表的审计

意见是否恰当，是否存在以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替代

非无保留意见的情形。 

二、关于年报 

3.报告期，你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5,748.8 万元，上

个报告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470.52 万元。其中，长春普华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普华）期末商誉余额为

33,108.95 万元，报告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3,334.28 万元，

上个报告期未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浙江亚利大胶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浙江亚利大）期末商誉余额为 888.89 万元，报

告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1,007.06 万元，上个报告期未计提

商誉减值准备；辽宁美罗医药供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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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罗）期末商誉余额为 301.33 万元，报告期计提减值准备

1,407.46万元，上个报告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470.52万元。

请你公司： 

（1）分别列示长春普华、浙江亚利大、辽宁美罗近三

年主要财务数据及变动情况，结合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情况，

说明三家公司所处行业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请中准所核

查并发表意见。 

（2）分别说明前述三家公司本次商誉减值测试的关键

假设、关键参数、测算过程，并与上个报告期商誉减值测试

进行对比分析，进而说明上个报告期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是否

充分。请中准所和评估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 

4.前期，你公司为参股公司吉林海通制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通制药）的哈尔滨银行大连分行（以下简称哈尔滨

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因其未能如期偿还，你公司作为担保

人被提起诉讼。报告期末，你公司因海通制药担保连带责任

计提预计负债 8,232.17 万元。根据《2022 年年度报告》以

及年报问询函回复，你公司依据法律意见书对相关担保责任

计提了 1,508.17万元预计负债。根据 2024年 3 月 4日披露

的诉讼进展公告，你公司收到法院《执行裁定书》，哈尔滨

银行向法院申请执行拍卖孙某某和金宝药业的抵押房产，未

对第一责任人申请执行。报告期末，你公司对海通制药的其

他应付款账面余额为 1,164.92万元，2022年末和 2021 年末

该余额均为 2,474.33 万元。请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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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说明 2023年海通制药审计机构基本信息、诚信信

息、资质情况以及审计意见类型等，与 2022 年相比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2）列示 2022 年和 2023年海通制药的主要财务数据，

进而分析其偿债能力。 

（3）说明你公司是否与海通制药、哈尔滨银行存在未

公开协议安排或口头约定，致使海通证券未作为第一责任人，

说明你公司是否会对海通制药采取追偿措施。 

（4）说明报告期对海通制药担保责任计提预计负债的

依据，以及相较 2022 年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 2022

年预计负债计提是否充分。 

（5）结其他应付款的款项性质、形成原因、账期等，

说明在你公司流动性较为紧张的情况下，针对海通制药的其

他应付款大幅减少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中准所核查并发表意见。 

5.年报显示，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余额为 16,019.67万元，

报告期计提跌价准备 4,375.64 万元，上个报告期计提

2,516.26 万元。请你公司： 

（1）按照产品类型列示报告期期初和期末各类存货明

细、用途、库龄、保质期、报告期市场价格变化、是否处于

受限状态、期末减值金额（针对期初为上个报告期末的减值

金额）。 

（2）结合 2022 年及 2023 年跌价准备测试过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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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请中准所发表明确意见，说明采取的审计程序及其覆盖

范围、获取的主要审计证据及其有效性、已识别的异常迹象

及审计结论。 

6.年报显示，固定资产期末余额为 52,483.51 万元，期

初余额为 62,921.87万元。报告期，固定资产中机器设备减

少金额为 10,409.3 万元，其中，转入在建工程金额为

4,124.11万元。请你公司说明转入在建工程的机械设备具体

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设备名称、用途、购入日期、使用年限、

累计折旧或计提金额、期初余额、具体转入在建工程时点等，

说明转入在建工程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 

请中准所核查并发表意见。 

7.年报显示，你公司预重整投资人遴选评审委员会确认

四环开源佰学联合体为预重整投资人，其中牵头投资人隆裕

弘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裕弘达）为产业投资人，

成员梅河口开源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河

口开源）和上海佰学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佰学）为财务投资人。经公开信息查询，上海佰学成立于 2023

年 8 月 16日，注册资本是 10,000万元，没有实缴资本，法

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为李根。请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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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穿透说明隆裕弘达、梅河口开源和上海佰学的最

终出资人或实际控制人，说明与你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2）结合产业投资人隆裕弘达具备的产业背景及资源、

与你公司业务协同性、隆裕弘达或其最终出资人近三年主要

财务数据，说明其是否具备产业投资人的能力。 

（3）说明上海佰学与前期纾困方中如建设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说明上海佰学是否具备财务投资

人的能力。 

请中准所核查并发表意见。 

8.年报显示，2023年 3月 2日，你公司收到法院决定书，

制定苏仁禾中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江苏普华克胜

药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023 年 11 月 6日，江苏克胜 100%股权被司法拍卖，最终由

陕西悦和堂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悦和堂）竞得，公

司由此获得投资收益 1,794.78 万元。请你公司： 

（1）说明陕西悦和堂与你公司、隆裕弘达、上海佰学、

梅河口开源三家预重整投资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2）结合江苏克胜最近一年有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并说明江苏克胜出表对你公司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

量表的影响及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请中准所核查并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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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报显示，报告期你公司直销模式下营业收入为

17,090.77 万元，同比下滑 54.42%；经销模式下营业收入为

17,519.88 万元，同比上涨 53.7%。根据《2022年年度报告》

以及年报问询函回复，2022 年 11 月开始将金宝药业与长春

普华销售渠道进行融合，2022年底通过长春普华营销渠道销

售金宝药业产品实现销售回款 1,300 多万，2021 年同期回款

为 600 多万元。请你公司： 

（1）列示最近三年金宝药业和长春普华在自营模式、

经销模式下的营业收入规模及占比。 

（2）量化说明 2023年渠道融合取得的效果，以及是否

实现了你公司的预期目标。 

请中准所核查并发表意见。 

10.年报显示，你公司化工板块主要由通化双龙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江西双龙硅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两家企业构成，

主要生产高分散白炭黑系列产品。报告期化工行业营业收入

为 12,889.02万元，同比下滑 27.44%，已连续两年下滑；化

工行业的毛利率为-4.26%，同比下滑 13.08个百分点，连续

多年下滑。请你公司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化工板

块毛利率为负的原因及合理性，化工板块营业收入与毛利率

持续下滑是否符合行业趋势。 

请中准所核查并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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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在 2023 年 5 月 30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吉林证

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2024 年 5 月 23 日 

 

                             

 

 

 

 
 
 
 
 
 
 
 
 
 


